
日前，罗山县交警大队民警胡伟在城区执勤时，发现一名
1

岁多的小男孩
独自在车流量较大的公路上穿行，危险随时可能发生，民警立即将其抱到警亭
里，并告知“

110

”指挥中心。

40

分钟后，这名小男孩的家长通过“

110

”指挥中心
来到警亭。图为小男孩与母亲团聚时的情景。

卢开春张启锋摄

商城县交警大队
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童随学）为了扎实
推进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近日，商
城县交警大队开展了“安全行车、

平安出行”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一是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该交警大队要求全体民警、协警
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要有大
局意识、 政治意识和忧患意识，

以确保此次活动取得实效。

二是对照方案， 强化宣传。

该交警大队要求各中队按照此
次活动的方案，开展形式多样的
宣传活动，把“五个严禁”宣传资
料发放给广大交通参与者，在辖
区的主要路段悬挂宣传
横幅， 确保此次活动落
到实处。

三是找准对象，重
点教育。 该交警大队在
加大对重点人群教育的
同时， 深入社区开展交

通安全知识教育活动，进一步提
高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

四是严格执法， 宣传同步。

该交警大队民警在路面执勤过
程中， 对驾驶客运和货运车辆、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旅游车辆
驾驶人的违法行为采取处罚教
育同步进行。

五是部门联动， 强强联合。

该交警大队联合县安监、交通运
管等部门，对客运企业负责人及
安全员就加强内部交通安全管
理、机动车安全检查、驾驶人交
通安全教育等进行集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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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港交警大队

加强客运车辆管理

本报讯（李代余田连合）为了进一
步加强客运车辆管理，日前，明港交警大
队结合辖区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全力遏
制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一是高度重视。

7

月
25

日夜晚，该交
警大队大队长郭远组织召开辖区规模

最大的客运车辆单位负责人、车主、驾
驶员大会，并和客运公司逐一签订了安
全责任书。政委张新发多次深入客运场
站进行检查，加大对客运企业安全管理
的检查力度，督导公交车辆安装

GPS

。

8

月
1

日下午，张新发带领民警对辖区唯

一的一辆双层卧铺客车进行了认真检
查，最大限度地消除交通安全隐患。二是
加强路面管控。针对辖区实际情况，该交
警大队调配

80%

的警力上路执勤， 在
107

国道和
335

省道坚持定点检查与流动巡逻
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加强对重点路段、重

点时段的路面巡逻监控， 严厉查处交通
违法行为，对证驾不符、超速、超员、酒后
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 三是强化严查措
施。该交警大队严格依照《道路交通安全
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严格落实公路
营运客车检查的工作制度， 坚持对客运
车辆询问、检查、登记、提醒四个工作步
骤的落实，加大对

7

座以上客运车辆交通
违法的查处力度， 对存在违法行为的客
运车依法进行处罚。四是狠抓宣传教育。

该交警大队继续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通
过散发交通安全宣传资料， 悬挂宣传横
幅，张贴宣传标语等形式，增强群众的交
通安全意识。

帮人保管假币百万元

构成犯罪获刑10年

为获得
2000

元的报酬，在明知是假币的情况下还帮人保管，

8

月
15

日，陆某
被光山法院以持有假币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100000

元。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陆某，女，住光山县紫水街道办事处余集村后湖组。

2006

年
4

月
4

日
10

时许，被告人陆某与王某相约在一小学门口见面，见面后王某
将一手提包交付给陆某，并告知包内物品是假币，要求陆某予以保管，并许诺
给好处费

2000

元。陆某接收假币后乘出租车将假币转移到乡下保管。当日
11

时
30

分许，办案民警将持有假币的陆某抓获，当场收缴假币
100

万元。后陆某被公
安机关决定取保候审，陆某取保候审期间外逃。

2010

年
6

月
9

日，陆某到光山县
公安局投案后，被决定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期间，她再次外逃。

2011

年
4

月
12

日，

陆某又到公安局投案，同日被逮捕。

法院认为：被告人陆某明知他人交付委托保管的是假币而予以接受，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持有假币罪。陆某在公安机关决定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
住期间违反规定外逃，后主动到案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故不能
认定被告人有自首情节，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戴启坤）

拖欠房租起纠纷

解除合同还赔偿

近日，河区法院审结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判令解除原告、被告
双方签订的租房合同，被告林某赔偿原告马某各项损失

3376.1

元。

2010

年
10

月
16

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一份，原告马某将其
所有的门面房租赁给被告林某，合同中约定租期

4

年，年租金
3

万元。合同中又
约定，林某应在合同签订时一次性付清当年租金，先付房租后用房；未经马某
书面同意，林某转租、转让租赁房屋以及拖欠房租一个月以上的，马某均有权
解除合同，收回出租房屋。合同签订当日，林某向马某支付租房款

500

元。后经
马某催要，林某未再交纳房租，马某遂向林某提出解除租赁合同的要求，林某
不同意，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将门面房的
4

个大门焊死，原告与被告发生纠纷。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被告签订的租房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
严格履约。被告林某未能在合同签订时一次性地足额缴纳当年租金，违反了双
方关于租金及支付方式的约定，且其又将租赁房门焊死，李某的行为是引起双
方纠纷的主要原因，马某以此要求解除租赁合同的诉请，应予以准许。林某焊
死租赁房门的行为损害了马某的合法财产，林某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遂作出
以上判决。 （杨瑛王倩倩）

少女离家出走

路遇巡警获助

2011

年
7

月
17

日
20

时许，潢川县巡特警大队民警在街面巡逻时，一名中学生
模样的小女孩走到巡逻民警面前说自己迷路了，需要救助。民警详细询问了这个
小女孩的情况后，得知她名叫张某，今年

15

岁，家住固始县城关镇，因与父母生
气，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准备去平顶山她姨家。当从固始骑自行车路过潢川时天已
经快黑了，她也迷路不知朝那个方向走了，见到民警在附近巡逻就赶紧来求助。

民警听完她的诉说， 知道这是一个正处在叛逆期因耍脾气而离家出走的小女
孩，于是将其带回大队值班室，在民警的耐心教育之下，这名小女孩认识到了自己的
错误，并将其父亲的联系方式提供给了民警。其父亲听到民警述说后，立即租车从固
始县赶到潢川县巡特警大队，对民警的救助表示万分感谢。 （吴铭）

因婚约引发纠纷

司法调解解民忧

日前，在罗山县高店司法所的调解下，一起因婚约纠纷引发的矛盾终于得
到解决。

2009

年
3

月，罗山县高店乡某村村民李某为该村村民夏某的儿子介绍了一个
对象，女方为正阳县皮店乡人，名字叫小翠（化名），是村民李某的亲戚。当天夏某
带着儿子和李某一同到皮店乡与小翠见了面，双方表示满意，夏某当即给了小翠
3600

元钱作为见面礼。回来后，夏某又通过李某给了女方小翠
4800

元钱。之后，夏
某和小翠再没见面，有事通过媒人联系。

2009

年
9

月，夏某通过媒人李某要求谈论
双方的婚事，女方表示同意，夏某另付给彩礼钱

10001

元，约定当年农历腊月十八
结婚。 期间， 女方提出男方要在县城盖房后才可以结婚， 否则要另外付给女方
60000

元钱。男方称双方登记结婚后可以给此钱，女方则坚持先给钱后登记，双方
因此而起争执，婚事就此耽误下来。

2010

年
10

月，夏某听说李某又在给小翠介绍
对象，认为小翠是在通过李某诈婚，随即找到李某，要求退还自己的彩礼钱

19000

元，李某称自己并无过错，这个钱不能退，夏某随后天天到李某家吵闹，并扬言要
在李某家中长住，两个本来很好的邻居却成了冤家对头。

高店司法所在认真核实情况后进行调解， 批评双方以钱论爱情的错误行
为，指出双方都存在一定过错，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经过调解，小翠家人一次
性退还夏某彩礼钱

11000

元，这起因婚约引发的纠纷才算平息下来。

（赵秉政彭涛）

理性执法调矛盾

宽严相济促和谐

2011

年
8

月
23

日
15

时许，罗山县公安局西城派出所接
110

指令：西城区三里
桥路边有人打架。接警后，西城派出所民警李勇、冯有洋立即赶到现场，发现一
名
50

多岁的妇女躺在地上，周围是围观的群众，民警当即拨打
120

将其送往医
院治疗，并对此案进行调查。

经调查了解到：这位伤者叫王某
(

女，

52

岁，淮滨县谷堆乡栗园村人
)

，是一
名淮滨至信阳客车的售票员。当天下午，当客车行至三里桥时停下拉客，在拉
客的过程中与现场一名揽客的小伙子发生争执，后在相互拉扯中王某摔倒，王
某紧紧抓住对方的上衣，小伙子在逃离时将王某在地上拖了几米，同时对王某
的背部打了几拳后逃离现场，王某身上无明显伤痕。据伤者王某和现场证人反
映：打人者是一名

20

多岁的男青年，左手食指残缺，他经常在三里桥附近揽客，

但不知姓名。综合分析案情后，西城派出所所长高宏海安排李勇等以罗山县客
运站为中心，以左手食指残缺这一明显特征为目标，展开排查。经过几天走访、

筛选，最终锁定一名叫范某（男，

20

岁，家住罗山县尤店乡尤店村）的男青年有
重大嫌疑。

8

月
24

日，根据前期摸排线索，西城派出所民警在罗山县城关南街仁
和快捷酒店将范某抓获。在询问中，范某对殴打王某的一事供认不讳，并愿赔
偿对方的医药费，希望取得王某的谅解。最后双方在西城派出所的调解下，范
某一次性赔偿王某医药费

2000

元，王某不再追究范某的任何责任。鉴于范某是
初犯，认错态度较好，西城派出所依法从轻对其进行了处罚。

(

王萌萌
)

弟杀亲哥家人隐瞒

群众举报真相大白

息县彭店乡一男子陈某把亲哥哥打死后，其家人为了保全他，对外称其哥
哥得急病暴死。陈某杀害其哥哥的犯罪事实暴露后，陈某畏罪潜逃。然而，天网
恢恢，疏而不漏，陈某潜逃

14

年后还是落入息县警方的法网。

1997

年
7

月
18

日夜，犯罪嫌疑人陈某（男，汉族，家住彭店乡柳围孜村西陈
庄）与其哥哥因家庭琐事发生撕打，并持棍棒将其哥哥当场打死。案发后，陈某
的家人为保陈某性命“私了”此事，偷偷把其哥埋葬，并对外一致谎称其哥死于
急病。事发

20

多天后，息县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但此时陈某已逃之夭夭，息县
警方曾多次抓捕均未果。

自“清网行动”开展以来，息县公安局彭店派出所全力抓捕陈某。该所负责
人王俊杰带领民警通过摸排及信息碰撞分析，最终锁定陈某在广州市的潜址。

息县公安局当即成立以副局长陈勇为组长的抓捕组， 立即前往广州对陈某实
施追捕。

8

月
17

日下午
18

时许，陈某的行踪被成功锁定，陈勇带领蹲守组人员立即
出击将其抓获，其妻王某因涉嫌包庇也被抓捕。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王某已被押解回息县，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杨云仙）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共娱乐场所经营秩序，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近日，固始县
公安局集结警力集中开展打击娱乐场所内的“黄赌毒”行为，彻底清除公共娱乐
场所内“黄赌毒”现象。图为该局民警在娱乐场所进行清查时情景。

陈明华摄

对1200起案件“零错案”的追求

———记息县检察院检察官杨树奎

从
1983

年至今，他从事检察工作已经
28

个春秋；

2004

年，通过“双向选择，竞争
上岗”，他从民行部门竞争到侦查监督科
担任科长。

一行行闪光的足迹见证了他付出的
汗水，他先后荣获信阳市首届十佳优秀公
诉人、全省办案能手、河南省打击“两抢一
盗”犯罪专项活动先进个人；荣获个人一
等功

1

次、三等功
8

次；所在的侦查监督工
作始终位居全市检察机关先进位次，荣获
集体三等功

3

次。

他就是息县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
杨树奎，一位普通的检察官，一名普通的
共产党员。

三九严冬，痛风病缠上了身
息县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现有干警

4

人，交叉配置分成两个办案组，每年都要
承办

300

起以上的案件。案多人少的压力，

促使科长杨树奎整日保持着风风火火的
步伐，保持着“家、单位、关押场所”三点一
线的工作路线，长年埋首案卷，奔波在提
审的路上。

2005

年
1

月，息县发生了一起惨案，

4

名犯罪嫌疑人绑架并杀害了
1

名人大代表
及其妻子。案发后，杨树奎立即带着干警
主动找到公安机关的办案组，具体承办此
案的审查批准逮捕。为了完善证据链条，

把案件办成“铁案”，他整整
7

天没有回家。

白天，他带着干警提审犯罪嫌疑人，调查
取证；夜晚，就在办公室审查案卷，制定下
一步的工作方案，冻得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跺跺脚、搓搓手。

在此案被移送审查起诉时，他这才发
现自己站不起来了，小腿以下感到冰凉胀
痛。经过诊治后，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可

是痛风病却将伴随他的一生。

不枉不纵，无罪的人永远不被追究
“我们就是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打击犯罪，维护公平正义！”这是杨树奎常
说的一句话，也是坚守的工作生命线和追
求的目标。

2007

年
9

月
20

日， 他承办了一起公安
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故意毁坏财物案件，

犯罪嫌疑人田永兴和田永军是同村，被损
毁的是

509

棵杨树幼苗。

在询问犯罪嫌疑人后，他觉得案件有
些蹊跷，因为“田永兴一口咬定田永军是
同伙人，而同伙人却大呼冤枉”。为了弄清
案件的事实真相，他先后深入到案发现场
走访群众查取证据，又多次和公安人员交
流座谈， 慢慢地发现了此案的种种疑点。

在他的思想引导和教育下，犯罪嫌疑人田
永兴最终说出了实情。原来，田永兴因为
和邻居有点小矛盾，就把怨气撒到了邻居
栽种的杨树苗上， 并认为人多些罪就轻
些， 当听说田永军从外地打工回来了，于
是就拉过来“入伙”。

同年
9

月
25

日， 田永军清白地回到了
家中。几天后，一面“明察是非曲直，捍卫
法律尊严”的锦旗挂在了息县检察院的荣
誉室内，这是一名普通群众的心声，也是
对杨树奎追求公平正义的褒奖。

从
2004

年至今，他在侦查监督科已经
办理了

1200

多起案件， 其中大案要案
270

案
344

人，做到无捕后不诉、撤案、判无罪
案件，批捕、不捕正确率均为

100%

。

火眼金睛，犯罪的人无处遁形
杨树奎凭着钻劲和对检察事业的执

着，积极探索和研究业务工作，他的法学
理论水平得到质的提高，被同事称为解答
疑难、复杂案件的“专业户”。有同事这样
评价，“杨科长火眼金睛，再狡猾的犯罪嫌

疑人也难逃他的法眼”。

2006

年
4

月
21

日，他在办理一起涉嫌
销售赃物犯罪案中， 从追查销赃途径入
手， 发现了其他涉嫌盗窃犯罪嫌疑人的
大致情况。

4

月
27

日， 息县检察院向公安
机关发出了追捕此案犯罪嫌疑人的建
议。在此期间，他始终没有放松对案件的
跟踪监督， 不定期地与公安机关承办人
员取得联系， 了解侦查进程并提出侦查
建议。同年

8

月，犯罪嫌疑人先后被抓捕
归案。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徐乃荣等向
公安机关交代了跨省流窜作案

30

多起、

盗窃耕牛
30

多头和入室抢劫、 轮奸
10

多
起的事实。

2007

年
8

月
21

日， 经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 依法分别判处被告人
徐乃荣、张振中死刑和有期徒刑

20

年，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爱心叔叔，彰显和谐司法情
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杨树奎把神圣

的公平和正义职责记心间，肩负着沉重的
使命。同时，在办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
件中，他把犯罪嫌疑人视为亲人。

2009

年
8

月
27

日， 年仅
15

岁的李小刚
（化名） 带着职业技术学校录取通知书专
程到息县检察院， 兴奋地对他说：“杨叔
叔，我准备上学走了，谢谢你！”

原来两个月前， 他承办了李小刚等
4

人涉嫌抢劫、盗窃案。经查，在
2009

年
5

月，

李小刚伙同
3

个未成年人在网吧附近抢劫
现金

32

元及一部手机，但是公安机关对李
小刚是否是在校学生并未查明。

通过审查卷宗及提讯犯罪嫌疑人后，

他了解到李小刚是在校学生，心里沉甸甸
的。于是，他多次到学校和社区走访查证，

得知李小刚已经参加中招考试， 成绩优
秀，是否决定逮捕关系到这个孩子一生的
命运。

经过认真分析此案，他认为犯罪嫌疑
人李小刚在抢劫犯罪过程中，只是在犯罪
过程起次要作用，是从犯，情节轻微，又是
在校学生，中招考成绩较好，且为未成年
犯罪，又是偶犯，悔罪态度较好，如果对其
进行帮教， 能够达到不致于再危害社会，

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符合无逮捕必要
的条件， 可以对其作不予批准逮捕决定。

他的意见得到检委会的认可，息县检察院
以无逮捕必要对李小刚作出不捕决定。他
把李小刚带出看守所时，像对自己的孩子
一样， 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好好学习，

再也不要干不应该干的傻事，人生的方向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后遇到不懂的事可
以随时来找我。”就这样，他和李小刚成为
了“忘年交”，李小刚的书信也经常飘落在
他的办公桌上。

李小刚只是杨树奎和他的同事展示
和谐司法的一个缩影。在认真贯彻宽严相
济的刑事政策过程中， 息县检察院对初
犯、偶犯、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以及邻
里、亲友纠纷引发的轻伤害等案件，依法
实施刑事和解政策，在审查逮捕环节大胆
适用非羁押诉讼， 做到既依法惩治犯罪，

又减少社会对抗。

2004

年以来， 该院促成
案件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100

多起， 无逮
捕必要的

100

多人。

甘于清贫，每月还房贷一千多元
有人说杨树奎冷得不近人情， 太死

板、太认真；有人说他正气、真诚，是个值
得信赖的好检察官。面对人情，违背法律
和良心的事情，他坚决不做；面对当事人，

他耐心倾听、真诚解答。他经常说“人格比
生命更为重要”。正是有了这种信念，他做
到了宴请不到、送礼不要，始终坚守自己
的信念。在办案过程中，他也给自己立下
规矩：说情者免进。虽然得罪了不少亲戚
朋友，可能他们事后不理解，对他说

:

“世
上没有推不掉的人情。”

在
20

多年工作中，他没有办过一起人
情案和关系案，用对法律的忠诚捍卫了法
律的尊严。 他的住房是单位集体建的，他
的妻子每月都会拿着他的工资卡到银行
支付“银行按揭房”贷款

1250

元。

□

卢朝阳杨发军

居家防贼：刑警为您支招

入室盗窃通常发生在三个时间段：白
天、傍晚和凌晨。其中以凌晨最多，白天
其次，傍晚也有。凌晨

1

至
4

点钟是人们的
深度睡眠阶段， 门窗的一点响声很难被
觉察到，是盗贼动手的首选时间。白天的
入室盗窃主要发生在上班期间， 大多数
家中都是人去楼空。 既便有人也主要是
老人和小孩， 对盗贼构成不了多大的威
胁。傍晚掌灯时分，楼梯道中上上下下的
人多了， 风险大了， 但目标相对容易确
定：亮灯的家中不一定有人，不亮灯的家
中肯定没人。

盗贼入室的进出口有两种： 门和窗。

有技术的盗贼大多从门进，无论白天还是
夜晚他们都可以在三两分钟内用所谓的
“万能钥匙”不声不响地将门打开。技术差
点的盗贼则先撬门边，后捅锁舌，这种方
式也没有多大声响。无技术有蛮力的盗贼
则直接撬门。 大多数选择在倒数第二层，

目的是一旦楼下有人回来， 可以朝楼上
躲，楼上有人下来，可以往楼下跑。这类盗

贼多数是流窜作案， 大部分还开着车。另
外一种是常说的“白日闯”，无技术也没有
多大的蛮劲，他们干脆挑选木门，趁家中
无人之际肩扛脚踹“硬闯”入室。

搞清了盗贼作案的时间、方式和进出
口后，我们就可有的放矢，重点设防。一是
插门。 休息前将防盗门后小小的门栓插
住，即可有效地预防技术开锁。在室内反
锁门对于技术开锁而言，无非是多拧几圈
而已，没有太大的意义。二是挂窗钩。左右
推拉式窗户上都有窗钩，睡前只须将窗钩
轻轻一钩，窃贼的攀爬，对防盗栏破坏也
是前功尽弃，因为再胆大的窃贼也不敢砸
烂玻璃，公然入室。三是技防。在主要的进
出口位置安上简易的红外探头，睡觉前或
离开家前布设好，稍有风吹草动，便会铃
声大作，盗贼自会落荒而逃。四是群防。充
分发挥保安、门卫、居委会和其他巡防组
织的作用，认真做好登记询问，发现可疑
人员及时报警，群策群力，尽可能地压缩
犯罪分子的生存空间。另外，安装防盗门
时将开口朝墙、在外墙下水管道上敷设铁
丝网、钓鱼钩等，能有效地防止盗贼入侵。

□

余杰张武


